
新聞標題常用詞“被指”探析 *

On a common word of news title: “beizhi”

◎ 陳  禹 

提   要：“被指”是現代漢語新聞標題的高頻詞，形態凝固，語義獨立，與一般“被”字句中

的類似成分有所不同。“被指”具有簡潔性、格式性和語篇性等特徵，這些特徵都為新聞標題

所偏好。“被指”屬於傳信範疇，揭示信息獲取方式，後接內容受“被”影響，多為負面信息。

在語用層面上，“被指”標記非親歷敘事，其所展現的認知權力、身份認同與立場表達，都跟

新聞語體的需求存在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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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新聞標題中，經常可以看到“被指”這個説法，

比如：

（1）韓國最高法院前院長被捕 被指涉嫌干預韓

國二戰勞工案（環球網 2019-01-25）

截止 2019 年 1 月 27 日，“被指”一詞在百度

新聞標題搜索中出現約 406000 次，在新聞全文搜索

中出現約 2370000 次，標題占比 17%，平均約每 6

個“被指”就有 1 個出現在標題處，考慮到正文可

能多次重複，可見其頻繁用作標題。

孫建強（2008）將“被指”釋義爲“被指出”，

同時指出它有時也表示“被指責、被指認、被指控”

義，並認爲是從“被指責”義發展而來。然而，有

些語境中“被指”不能直接替換爲“被指出、被指責、

被指認、被指控”，比如：

（2）景興健護 30 億理財仍募 4.4 億 被指（* 被

指出 /* 被指責 /* 被指認 /* 被指控）圈錢（《長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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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2019-01-24）

上句中，“被指”的意思跟“被指出、被指責、

被指認、被指控”都對應不上，我們有理由相信“被

指”應該不僅限定在這些意思之中，而是已經發展

出新的獨立含義。除孫文外，我們還未見其他文獻

對“被指”進行專題研究。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被

指”在新聞標題中的頻繁出現，勢必在一定程度上

契合新聞標題對語言的要求。王瑞昀（2005）指出

英漢網絡新聞標題中的突出特點是縮略詞的大量使

用，內在動因是語言簡潔的需要。徐天雲（2012）

指出，新聞標題強調獲取關注，往往帶有格式化傾向，

旨在強化有關新聞現象。白麗娜、巢宗祺（2014）

提出新聞標題具有版面空間和視覺刺激的雙重壓力，

標題語言形式上與語句相似，而功能上間於語句和

語篇之間。諸家觀點各有道理，但哪些要求 爲關

鍵仍須明確指出。由此可見，對“被指”的考察不

僅可以作爲瞭解當代漢語發展的一個縮影，同時對

於發現新聞標題的語體要求也會頗有裨益。基於此，

本文圍繞“被指”試圖回答三個問題：（一）在形

式結構上，“被指”有何特徵？（二）在語義解讀上，

“被指”屬於什麼標記？（三）在語用動因上，“被

指”與新聞標題的契合之處究竟在哪里？

二、“被指”的特徵

考察“被指”的語料，我們發現簡潔性、格式

性與篇章性是其比較明顯的三類特徵。

所謂簡潔性，可比較與“被指”含義相似的短

語“被指出、被指責、被指認、被指控”。首先，

爲明顯的一點在於被指形式上編碼更少，並且從

韻律上來説，一些無法出現在“被指出、被指責、

被指認、被指控”之後的成分，尤其是雙音節成分，

可以進入“被指”之後，比如：

（3）“大愛無疆＂懲戒治療抑鬱症被指施暴 警

方介入調查（中國新聞網 2020-05-07）

究其原因，雙音節配合雙音節 [2+2] 的韻律較爲

和諧，而 [3+2] 的組配則不夠和諧，所以就算“被指

控施暴”在語義上是好的，但在韻律上卻不好。其

次，即使在語義上，“被指”也具有更廣泛的含義。

“被指”除了可以指代“被指出、被指責、被指認、

被指控”，還可以指代“被指稱、被指定、被指揮、

被指令、被指派、被指明、被指爲”等。在理想狀

態下，“被指”可以替代以上短語帶賓語時的全部

情況。可見“被指”有更廣泛的適用性，能夠概括

一大批類似意義，從而減輕心理詞庫的負擔。進一

步説，“被指”在認知處理上更省力。在編碼更少、

含義更廣的協同作用下，“被指”在言者使用時，

從工作記憶中的提取難度更小；雙音節構詞與高頻

出現，聞者理解信息的可及度也更高。所以，“被指”

相較於相似短語的競爭優勢，依然是避繁趨簡的省

力原則在起作用。

所謂格式性，體現爲“被指”分佈的格式比較

固定，我們考察了 BCC 語料庫中所包含“被指 X”

的全部分佈情況（人工刪除了重複與錯訛），如下

表所示：

表 1 “被指＂的格式類型

頻次 百分比 例句

作

謂

語

接引語 44 4.99% 伊朗舉動被指“抱團取暖”

接事件 327 39.83%
澳大利亞在瑙魯的難民中心被

指侵犯人權

接評價 343 38.93%
亞裔被指 苗條 飲食文化顯差

異

接關係 143 16.23%
強生嬰兒洗髮水被指含有毒致

癌物質

作定語 24 2.72%
臺州一家被指排污的造紙廠把

環保局告上法庭

總計 88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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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被指”絕大多數情況是作爲謂

語，後接的成分以事件與評價居多。之所以不根據

詞性或者句法成分標準來劃分其後續成分，一方面

是因爲漢語的詞性與句法成分本身存在定性的困難，

另一方面，引語、事件、評價與關係，都可以是

一個詞項，一個短語，甚至一個主謂完整的小句，

雖然可以粗略地理解爲引號框定成分、陳述成分、

摹狀成分與指稱成分，但是在操作層面上，用功能

進行區分可能更加清晰直觀。“被指”後接事件與

評價的形式占據多數，二者在語料庫中的分佈也幾

乎平分秋色。對於“被指”的格式描寫，可以採取

局部語法（local grammar）分析思路，即在具體語域

中給出句子的功能範疇和特徵表述，形成一組清晰

並且受限結構模式（張磊、衞乃興，2018）。根據

已有的統計結果，並參考 Huston & Sinclair（2000：

87），Allen（2005：155），Bednarek（2008：

67），Sui（2015：478）逐步發展而來的模型，“被

指”的局部語法結構可以描寫爲如下所示：

表 2 “被指＂結構作謂語的局部語法

語用功能 話題 鏈接

內容

引語 事件 評價 關係

語塊成分 梅西 被指 拒絕給他傳球

表 3 “被指＂結構作定語的局部語法

語用功能 鏈接
內容

鏈接 話題
引語 事件 評價 關係

語塊成分 被指 “靠天吃飯” 的 基金業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話題可能並不一定緊靠鏈

接位置，可能被修飾語隔開，例（4）中話題“方媛”

和“被指”即被時間標記“懷孕後”阻斷：

（4）方媛懷孕後被指體重過輕 郭富城稱希望太

太多吃點（中國日報網 2019-01-28）

甚至存在零形回指與後指的情況，如例（5）中“被

指”之前的零形式回指前一小句主語“恒安”，例（6）

中“被指”之前的零形式後指下一小句的主語“溫嵐”：

（5）恒安國際遭做空，被指偽造巨額淨收入

（《證券時報》2018-12-12）

（6）被指“容貌大變樣＂，溫嵐回應整容質疑：

完全沒有（新浪 2019-01-17）

從信息處理的角度看，漢語小句中的主語省略

較爲常見（鄭杰等，2018），並不影響“被指”結

構格式的整體面貌。整體上，“被指”的用法依然

屬於高度程式化的表述。程式化的表述因爲是整塊

調用提取，有利於讀者快速把握信息內容，也同時

促進“被指”高頻出現，在跟三音節相似構式的競

爭中脫穎而出。

所謂篇章性，意爲“被指”所在小句有強烈的

啟下性，即小句要獲得完整解讀，必須詳述擴展，

新聞正文中也往往與之照應，對該小句的具體內容

進行更爲細緻的闡釋。這種啟下性首先是以“被指”

暗示報導內容具有消息來源，但是又不直接明示消

息來源，而是在新聞正文篇章中交代，比如：

（7）標題：共享租車 GoFun 被指退押金難 工

作人員稱是技術原因

正文：近日，有消費者表示，GoFun 出現退押

金難的情況，……（人民網 2019-01-23）

正文中的“有消費者”即交代出所報導新聞的

消息來源，承前填充了“被指”小句所引發的信息

缺口。由於“被指”暗示有消息來源，所以本質

上，“被指”後面的成分都可視作轉述語，引語是

直接轉述語，而事件、評價、關係三類是間接轉述

語，區別在於直接轉述語直接複製來源信息，而間

接轉述語對來源信息有歸納、引申與壓縮（辛斌，

2013）。直接轉述語缺少了言説發生時的語境鋪墊，

而間接轉述語通過歸納、引申、壓縮的信息多籠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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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以誘導讀者到新聞正文中補全。這樣一來，

標題通過呈現受限制的信息引發新聞懸念。孫建強

（2008）指出，“被指”前的成分，出於話題化的

目的而前置，使之顯得更爲突出。因爲標題中出現

的話題成分往往也是新聞中的主題，所以“被指”

也具有凸顯篇章主題的功能。

综合以上討論，“被指”的廣泛使用跟其簡潔

性密切相關，正是在語形、語義、認知上更加經濟，

在與類似三音節格式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而標題文

本的格式性又強化了其本身的凝固程度，目前大體

上可分爲兩大類，關聯四類內容信息；篇章性使之

高度契合標題的語用功能，暗示消息來源、提煉轉

述言語、突出新聞主題，三者都引導讀者關注新聞

內容。

三、“被指”的釋義

上一節我們知道“被指”有暗示消息來源的功能，

這跟傳信範疇的語義特徵關係密切。

語言中存在言者表達所言信息的來源和

獲取該信息方式的主觀性標記，稱作傳信範疇

（evidentiality），表達信息來源與表達信息獲取方

式是傳信範疇的兩大類型；語言形式上可以有詞彙、

短語、構式等多種表現手段，如：聽説、據……説、

説是等（樂耀，2014）。從內涵、特徵、外延來

看，“被指”跟專職傳信語高度相關。由於本身未

指明信息來源，“被指”或許是表達信息獲取方式的。

然而，是否確實屬於傳信範疇仍然需要看“被指”

是否符合傳信範疇的判斷標準。

Anderson（1986：274-278）把傳信語的判斷標

準歸納成 7 項，樂耀（2014）根據普適性原則將之

精簡爲 3 條：（一）表現信息的可靠性；（二）本

身不充當小句主要謂詞；（三）不能加以強調與否定。

但精簡後的標準依然略顯不足，癥結在於第（一）

（二）條標準概念存在模糊之處，而第（三）條標

準不完全與事實相符。

具體來説，第（一）條標準中“可靠性”是一

個較爲模糊的概念，不同於敘實性中命題信息的必

須爲真，而是介於敘實與非敘實之間，命題信息可

能爲真，但是否確實可靠，言者使用傳信範疇時就

是試圖擺脫保證事件真實的責任，從而由信息來源

方來承擔責任。所以與其説傳信範疇表現可靠性，

不如説更多表現的是對於信息的非親歷性，非親歷

是可以爲語言形式所驗證的。

第（二）條標準中“主要謂詞”的表述本身可

能就存在爭議，是場景事件的動詞核心？還是言說

事件的事件觸發詞？實際上如同“小王聽説搬家了”

這樣的句子，如果説傳信語“聽説”不是主要謂詞，

主要謂詞是承載事件意義的“搬家”，那麼採用的

是場景事件標準；如果説傳信語“據説”是主要謂

詞，採用的就是言說事件的標準。所以“主要謂詞”

存在界定上的困難。不過把傳信範疇看作話語標記，

採用在刪除後句子是否成立這樣的方式加以驗證，

可以更好反映原標準的意圖，即傳信語跟句子事件

命題無關，而跟言者觀點態度相關。

第（三）條標準中，傳信語不能加以強調跟語

言事實不符。“是聽説”、“的確有人説”等都有

強調義，但主要功能仍是傳信功能，比如“是聽説

他要去美國”，“的確有人説小張去了北大”。不

過傳信語不能被否定是基本符合事實的，因爲傳信

範疇是話語標記，話語標記表達言者的觀點、信念、

態度，言者可以否定言外任何之物，但不可能否定

當前話語本身，否則就陷入悖論。

基於以上討論，緊扣傳信範疇表達信息來源與

信息獲取方式的基本概念，其判斷標準可以表述爲

如下三點：（一）不能與第一人稱感知動詞共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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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後不改變句子的命題信息；（三）不能進行否定，

否則句子無意義。我們將“被指”帶入標準進行驗證，

可以發現“被指”完全符合傳信範疇的要求，比如：

（8）他信被指涉嫌利用政治權力爲家族牟利

（《福建日報》2006-09-24）

我知道 / 我瞭解 / 我相信他被指涉嫌利用政治權

力爲家族牟利（×）

他信被指涉嫌利用政治權力爲家族牟利（√）

他信不 / 沒被指涉嫌利用政治權力爲家族牟利

（×）

因而，可以判定“被指”屬於傳信範疇，表達

的是説話人獲取信息的方式。因爲言者瞭解到有人 /

有些人認爲發生了某個事件、作出了某種評價、判

斷爲某類關係，所以“被指”暗示事件、評價與關

係有一定的可能性，並且言者傾向於認可這種可能

性。在 BCC 語料庫中我們發現 881 則“被指”語料

中有 861 則的內容是負面信息（損失的事件、貶義

的評價、有害的關係）。對於新聞報導，吸引眼球

的傾向對其選材有較大影響，因而，容易吸引眼球

的負面報導偏多。但是祖人植（1997）提到漢語“被”

字句受“被”古代漢語本義的影響，語義特徵多偏

向不愉快、不幸等負面語義，雖然現代漢語書面語

中“被”逐漸有打破負面語義特徵的趨勢，但是其

負面語義仍然有一定制約性，比如前一陣的流行語

“被就業”、“被捐款”等都體現出不滿意的含義（何

洪峯、彭吉軍，2010）。至於“指”，我們知道表

示“用手指指向”的用法也時常暗含貶義，四字成

語中就有“千夫所指”“指手畫腳”“指桑罵槐”

等等。“指”跟本來就有一定負面語義的“被”相

疊加，後接的內容信息很容易蒙上一層消極的色彩。

基於此，“被指”的完整釋義可以表述爲：

屬於傳信範疇標記；表示言者通過瞭解他人的

言論，陳述某事件可能發生、某評價可能成立、某

關係可能屬實；暗示所標記的內容是言者非親歷的。

四、“被指”的動因

“被指”的釋義表明非親歷是其語義特徵中的

重要一環。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爲什麼在新聞標

題中多出現“被指”這種非親歷表述？其語用動因

跟新聞語體與標題位置是否有關？

言者講述親身經歷是理所應當之事，但是人們

也經常談及別人的經歷，甚至是自身沒有參與或者

見證的經歷。言談中替代別人講述經歷的內容叫作

“非親歷敘事”（Narratives of Vicarious Experience, 

NoVE），該術語由德國薩爾大學語言學家 Neal R. 

Norrick（2000、2013a、2013b）創立，近來爲國際

語用學界熱烈討論（Hatavara & Mildorf , 2017a、

2017b; Sowińska & Sokół, 2018; Declercq & Jacobs, 

2018; Van De Mieroop, 2018; Mildorf, 2018），已然

成爲語用學領域的前沿議題。

親歷敘事採用第一人稱敘述，非親歷敘事採用

第三人稱敘述，這是兩者 顯著的區別（Norrick, 

2013a）。至於敘事，Labov & Waletzy（1967: 20）

定義爲“通過將小句的言語序列匹配到真實發生

的事件序列，從而概述過去經歷的一種方法”。

Fludernik（1996: 14）指出敘述親身經歷有天然的

敘事恰當性，而敘述別人的故事則不具備這種恰當

性。Goffman（1981）表示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參

與框架（participation frameworks）是不一樣的：第

一人稱的講述者與故事主角是合二爲一的，反之第

三人稱的講述者與故事主角是互相分離的。Jefferson

（1988）提出講自己的故事可以立刻建立身份認同

（identity），但是講別人的故事做不到這一點，試

想當你講了一個你過去做傻事的故事，你可能會收

穫同情與讚賞，因爲你克服了困難，但講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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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不可能建立“你克服了困難”這一層身份特徵。

親歷敘事與非親歷敘事也有相類似的功能，

兩者都可以作爲例證，也可以作爲新聞分享，也可

以作爲娛樂之用，只是非親歷敘事更有可能由交談

雙方共同建構（Norrick, 2013a）。不過，從 Sacks

（1984）的角度看，非親歷敘事的認知權力（epistemic 

authority）與敘述許可權（telling rights）非常脆弱，

並且 Labov & Waletzy（1967）強調非親歷敘事缺乏

語義連貫（coherence）與評價屬性（evaluation）。

然而，Norrick（2013a）反對以上兩種看法，堅持

非親歷敘事建構認知權力與敘述許可權的方式只是

比較特殊，而且並不缺乏語義連貫與評價屬性。

Norrick（2013b）通過調查奧巴馬演講語料，進一步

指出，非親歷敘事呈現的是另一種語義連貫，本身

內置了立場表達（stance-taking），用於反映評價屬性。

總之，連貫與評價都可以從局部語境中衍生出來。

近來，更多的學者多從不同語體考察非親歷敘

事的身份認同功能。Sowińska & Sokół（2018）基

於醫生的對話語料，強調非親歷敘事對於職業身份

認同的作用。Declercq & Jacobs（2018）調查了藥

品公司的非親歷敘事對於公司形象的建構。Van De 

Mieroop（2018）指出，在工作面試中應聘者進行的

代歷敘事基本發生在展現出的個人形象受到威脅的

語境下。Mildorf（2018）以手工藝術家的口述歷史

爲例，證明非親歷敘事能夠擴展經歷的維度，構建

一套共用經歷網絡（a web of shared experience）。

新聞報導也屬於一類較爲特殊的語體。報導者

也會爲了實現語體功能而建立起一套認知權力、身

份認同與立場表達的語用框架。“被指”能夠契合

這種語用框架，因爲其特別善於表徵非親歷敘事。

雖然“被指”結構未必一定是典型的非親歷敘事，

但無論“被指”後續的是引語、關係還是評價，作

者都會試圖傳達：該表述不是自己的觀點，自己只

是轉述者。既然是轉述者，就有充分動力揭示消息

來源與獲取方式。所以，採用傳信語也是新聞語體

的語體要求所致，同樣包含認知權力、身份認同與

立場表達三個方面的動因。

首先，從認知權力而言，新聞是把新近發生值

得關注的事情加以介紹，讓人們瞭解。新聞平臺又

被稱爲媒體，即説明它是新聞信息與新聞受眾之間

的中介、橋樑與管道。因而，“被指”跟“據瞭解、

有目擊者稱、相關人員指出”等非親歷敘事標記類似，

具有彰顯自身掌握一定信息資源，先期瞭解到事件

動態的權力屬性，意指作者有資格宣佈新聞消息。

其次，從身份認同而言，新聞工作者的共同使

命是客觀地將發生的事件如實傳遞給受眾。因此，

不偏不倚是新聞人自身形象定位在新聞語篇中的投

射。甚至，新聞語篇會刻意排除個人好惡，隱蔽言

者的存在感，使新聞報導的內容顯得中立公允、真

實可靠。“被指”突顯的非親歷性，讓報導人的“自

我”退場，聚焦第三人稱的陳述，排斥第一人稱的

參與，淡化主觀色彩，彰顯其恪守中立的職業定位。

再次，從立場表達而言，新聞報導需站在嚴肅

的公眾立場。儘管有新型新聞的衝擊，但一般新聞

事件的報導的基本立場依然是要莊重有力。“被指”

比“聽説、據説、有人説”等其他傳信範疇更爲正式，

與嚴肅的整體風格保持一致。要秉持公眾立場，就

既不能暴露報導人自己的觀點，也不應具體指向特

定某人或羣體的觀點，“被指”在隱蔽言者的同時，

也隱含消息來源，僅是暗示有消息來源。這就導致

雖然事實上新聞內容本身依然是精心裁減的結果，

但借隱蔽的特定他者表述，營造出此言論是公論之

感。

借助非親歷敘事理論，我們容易發現“被指”

與新聞語體的要求高度相容，但是爲什麼“被指”特

別契合新聞語體的標題位置呢？徐杰、覃業位（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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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爲標題是語言特區的主要類型之一。所謂語言特

區，指的是有條件不受語言規律約束的特定區域。

標題對語言規律的突破集中體現在形式精簡而意蘊

豐富，因爲受制於格式空間的狹小，在形義表現上

標題語言必須簡約乾脆。姚雙雲、徐杰（2021）進

一步證明標題語言具有信息量調控的能力，有時擴

充信息量，有時抑制信息量，以滿足標題所需簡單

性與新穎性的雙重要求。結合之前的討論可以看到，

“被指”相較於“被指出、被指責、被指認、被指控”

等三音節同類短語，簡潔性是其重要特徵，同時“被

指”的意義卻非常豐富，至少包含獲悉他人言論、

事件可能發生與非親歷敘事等三層意義，跟標題語

言特區言簡義豐的基本要求相匹配。一方面“被指”

明示信息獲取方式，彰顯在認知、身份、立場三方

面信息，無疑擴大了事件的信息量；另一方面“被指”

隱蔽了言者對事件的評價，同時故意不透露具體的

消息來源，以吸引聞者繼續探索新聞全文，這又相

當於抑制了事件的信息量。因而“被指”在信息量

調節上特別靈活，廣泛適合各種新聞類型。

綜上所述，非親歷敘事理論幫助我們發現“被

指”在新聞語體中的語用動因。其語用動因包括言

者對於信息具有優勢的認知權力，言者通過隱蔽主

觀介入而彰顯出中立公允的身份認同，通過不具體

給出消息來源以塑造嚴肅公論的立場表達。另外，

基於語言特區理論，我們從簡潔性與信息量兩個維

度發現“被指”的語用表現與標題位置的要求高度

契合。

五、餘論

本文討論新聞標題常用詞“被指”的特徵、釋

義以及形成動因，認爲“被指”有簡潔性、格式性

與篇章性三大特徵。根據傳信範疇的判斷標準，可

以初步斷定“被指”屬於典型的傳信標記，並多標

記不如意、受損失的內容信息。從非親歷敘事的角

度，可以分析出“被指”從認知權力、身份認同與

立場表達這三方面都顯示出新聞語體的語用傾向性，

而結合語言特區理論，“被指”的言簡義豐的特徵

與信息調節的優點，使之尤其適合用於新聞標題中。

當然，“被指”作爲一個常見的新聞詞語，其詞彙

化的路徑在目前我們掌握的語料中尚不能進行充分

勾勒。跟“被指”功能類似的新聞傳信標記“被認

爲”“據稱”也有必要在共時層面對其加以進一步

系統的考察。總之，圍繞新聞語體的領域詞彙語義

研究，無論對語言教學的細化還是語言信息處理的

優化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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